
青年大学习督学方案
青年大学习是共青团中央为把组织引导广大青年深入学习宣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持续引向深

入组织的青年学习行动。主动积极参加团课学习，既是团员的权利，

也是应尽的义务。为扎实推进“青年大学习”网上主题团课学习，特

制定艺术设计学院“青年大学习”督学方案。

一、组织参与网上主题团课学习

1.学习周期：常态化推进(每周一推出)

2.学习方法：关注“青年湖南”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 “青年

大学习”→填写基本信息（直属高校）→开始签到学习。

3.学习对象：全院青年团员师生

二、开展“智慧团建”考核记录

1.个人学期督查途径：关注“青年湖南”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

“大学习”→点击菜单栏“个人”→查看“我的积分”→找到“历史

积分记录”，可以查看自己是否学习成功。

2.“智慧团建”结果记录：请各支部做好督查工作，并将学习结果

记录在“智慧团建”组织会议“团课”一栏。记录内容至少包括“学

习主题简要内容”和“学习人员”截图。

3.考核方式：每周三、周五公布未学提醒名单，周六晚 12 点为青

年大学习每期截止时间，逾期未学者将于下周一汇总后全院通报（易

班，微信公众号上全院通报），每周未完成学习扣除德育分 2 分。

依据：



（1）根据《学生手册》邵阳学院学生综合综合素质测评办法，第

二章第 6、7 条，思想政治表现方面：无故不参加学校、二级学院组织

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或党团支部、班集体组织的其他集体政治学习和

主题教育活动，经查实，减 2 分/次，减完为止。；

（2）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 58 条，高等学校的学生思想品

德合格，在规定的修业年限内学完规定的课程，成绩合格或者修满相

应的学分，准予毕业。（德育分低于 80 分不能参与评奖评优，德育分

低于 60 分不予发放毕业证）

4.考核结果应用：

个人考核结果分为优秀、合格、不合格。完成率达到 100%定为优

秀；完成率在 80%——99.9%定为合格；完成率在 79.9%以下，定为

不合格。

个人学习期数未达到 80%的，在五四团员评议一项中一律给予不合

格处理，予以批评教育；

个人学习期数未达到 100%，取消团员个人评优资格，个人在团员

大会上作深刻检讨，并限期整改；

团支部有 5 名及以上团员因为青年大学习而评议不合格的，该团支

部将列入整顿，取消团支部当年五四评议所有评优指标。

注意：存在已学习仍然在未学名单里的同学请及时上报给学院素质

拓展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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